
塗料中揮發性有機物含量測定法－重量法(NIEA 
A716.11C)廢止總說明 

「塗料中揮發性有機物含量測定法－重量法(NIEA A716.11C)」

（以下簡稱為本方法）於一百零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公告，一百零五

年五月十五日生效，因本方法參酌美國環保署方法(EPA Reference 

Method 24)已更新，且已整併納入「塗料中揮發性有機物含量測定法

－重量法(NIEA A716.12C)」草案，爰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十九條

第三項規定廢止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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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料中揮發性有機物含量測定法－重量法 

中華民國105年1月26日環署檢字第1050006328號公告 

自中華民國105年5月15日生效 

NIEA A716. 11C 

 

一、方法概要 

將適量之塗料樣品均勻地分散於鋁箔製秤盤中，置於 110 ± 5 ℃烘

箱內，加熱 60 分鐘後，測定其重量損失，計算樣品中揮發性物質之重

量百分率，再以卡耳-費雪法或氣相層析法測定水分含量之重量百分率，

最後，將揮發性物質之重量百分率扣除水分含量重量百分率，即可得

到揮發性有機物含量重量百分率，若再以密度換算可得揮發性有機物

含量之重量體積比（g/L)。 

二、適用範圍 

本方法用於測定塗料、油漆、瓷漆或其他相關塗料中揮發性有機

物含量。適用於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等於或大於 5% 重量百分率者。 

三、干擾 

（略） 

四、設備與材料 

（一）「液體塗料、油墨及其相關產品密度檢測方法」之設備與材料

請參考 NIEA A748。 

（二）「塗料之揮發性物質含量檢測方法」之設備與材料請參考 NIEA 

A743。 

（三）「塗料中水分含量測定方法－氣相層析儀分析法」之設備與材

料請參考 NIEA A744。 

（四）「塗料中水分含量測定方法－卡耳-費雪法」之設備與材料請參

考 NIEA A745。 

五、試劑 

試劑的要求，詳如四、（一）~（四）之 NIEA 各方法所示。 

六、採樣與保存 

（一）採樣前先充分混合均勻樣品，採集代表性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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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多成分之混合塗料，依照比例分別秤取適當量後置於一個

可加蓋的容器中，經充分混合均勻，採集代表性樣品。操作時

需將容器蓋子關緊，以防止揮發性物質的損失。 

（三）樣品以褐色瓶盛裝，於常溫下保存，並於 14 日內完成樣品分析。 

七、步驟 

（一）水性或溶劑型塗料（Water- or Solvent-borne coating） 

1.揮發性物質含量：以 NIEA A743之步驟來測定塗料揮發性物質

含量（可能包含水分）。 

2.水分含量：僅針對水性塗料，以卡耳-費雪法（NIEA A745）或

氣相層析法（NIEA A744）之步驟來測定水的重量百分率。 

3.塗料密度：以 NIEA A748之步驟來測定表面塗料的密度（Dm，

g/mL）。 

（二）多成分塗料（Multicomponent coatings） 

1.樣品製備 

（1）製備約 100 mL 的混合成分樣品至如螺旋蓋玻璃瓶或附蓋

金屬罐之儲存容器中，儲存容器大小應該僅大到足以容

納混合物。依製造商建議的比率（依重量或體積）混合

各成分，在加入和混合期間緊閉容器以防止揮發性物質

的損失。大多數製造商混合用法說明係依體積，但當測

量體積時，由於液體的膨脹可能會引起誤差，故建議以

重量進行成分混合。當重量被用於成分混合，而製造商

建議的比率又是依體積，此時密度必須依七、（一）3節

來測定。 

（2）混合後，從 100 mL 樣品中分樣進行總揮發性物質含量、

水分含量和密度的測定。 

2.揮發性物質含量：同七、（一）1節之步驟來測定塗料揮發性物

質含量。 

3.水分含量：同七、（一）2節之步驟來測定塗料水分含量。 

4.塗料密度：同七、（一）3節之步驟來測定塗料密度。 

八、結果處理 

（一）揮發性物質重量百分率：利用下式計算樣品揮發性物質重量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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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率 Wv（%）。 

     𝑊𝑣 =
𝑊𝑣1+𝑊𝑣2

2
 

     𝑊𝑣1 =
𝑊1−𝑊2

𝑊3
× 100 

其中 

Wv1：樣品揮發性物質重量百分率，%。 

W1：秤盤與樣品加熱前重量，g。 

W2：秤盤與樣品加熱後重量，g。 

W3：樣品重量，g。 

Wv2：重複分析之樣品揮發性物質重量百分率，%。 

以重複測定的平均值（Wv）出具樣品之檢驗報告。 

（二）揮發性有機物含量重量百分率。 

1.溶劑型塗料：利用下式計算揮發性有機物含量重量百分率 Wo

（%）。 

       𝑊𝑜 = 𝑊𝑣 

其中 

Wo：揮發性有機物含量重量百分率，%。 

Wv：揮發性物質含量重量百分率，%。 

2.水性塗料：利用下式計算揮發性有機物含量重量百分率 Wo

（%）。 

       𝑊𝑜 = 𝑊𝑣 −𝑊𝑤 

其中 

Wo：揮發性有機物含量重量百分率，%。 

Wv：揮發性物質含量重量百分率，%。 

Ww：水分含量重量百分率，%。 

（三）揮發性有機物含量之重量體積比（g/L)。 

𝑊𝐷 = 𝑊𝑜 × 𝐷𝑚 × 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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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WD：揮發性有機物含量之重量體積比，g/L。 

Wo：揮發性有機物含量重量百分率，%。 

Dm：密度，g/mL（NIEA A748) 。 

F：10，單位轉換因子。 

九、品質管制 

每一樣品須進行重複分析，重複分析其相對差異百分比須符合四、

（一）~（四）之 NIEA 各方法之要求。 

十、精密度與準確度 

（一）重複性（Repeatability）：若同一操作者對同一樣品進行二重複

分析，測得之平均值其相對差異百分比應小於或等於表一單一

實驗室分析精密度要求。 

（二）再現性（Reproducibility）：不同操作者在不同實驗室對同一樣

品進行二重複分析，測得之平均值其相對差異百分比應小於或

等於表一實驗室間分析精密度要求。 

十一、參考資料 

（ㄧ）U.S. EPA. Determination of volatile matter content, density, volume 

solids, and weight solids of surface coatings. EPA Reference Method 
24, 1991. 

（二）塗料之揮發性物質含量檢測方法，NIEA A743。 

（三）塗料中水分含量測定方法－氣相層析儀分析法，NIEA A744。 

（四）塗料中水分含量測定方法－卡耳-費雪法，NIEA A745。 

（五）液體塗料、油墨及其相關產品密度檢測方法，NIEA A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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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分析精密度說明 

 單一實驗室 實驗室間 

揮發性物質含量，Wv ± 1.5% 𝑊𝑣
̅̅ ̅̅  ± 4.7% 𝑊𝑣

̅̅ ̅̅  

水分含量，Ww ± 2.9% 𝑊𝑤
̅̅ ̅̅  ± 7.5% 𝑊𝑤

̅̅ ̅̅  

密度，Dm ± 0.001 kg/L ± 0.002 k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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